附件3
河南省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答辩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客观、全面地了解申报评审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的工作业绩、专业理论知识、学术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提高工程系列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在现有评审工作环节的基础上，加强答辩考核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答辩考核的对象
凡申报评审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均需参加答辩考核。
二、答辩考核方式
评审委员会专业（学科）评议组（以下简称专业组）对申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答辩考核。通过答辩考核对申报对象的工作业绩、专业技术水平、学术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作具体的评价，为评审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三、答辩考核程序和内容
（一）答辩考核对象简要介绍基本情况
1．本人学历(含毕业学校、毕业时间)、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任低一级职务年限及工作经历；
2．任现职以来的主要专业技术业绩、贡献（包括完成项目、成果获奖、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
3．代表本人最高学术、技术水平的论文、专著或已公开发表的项目、成果技术报告等作品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 
4．指导下级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和学习情况； 
5．本专业学科发展现状、本人今后开展专业技术工作的思路、设想和计划； 
6．其它需要介绍的情况。 
（二）专业组提问 
专业组在听取答辩人介绍基本情况后，可针对以下内容进行提问。 
1．对答辩人学历专业技术工作业绩、发表论文、取得成果情况等,有疑问的地方进行核查、质疑； 
2．对答辩人论文（专著、技术报告）论点、论据的正确性、科学性、学术价值及学术水平进行质询； 
3．对已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自然科学、发明创造、优秀勘察设计等奖的答辩对象,重点考核本人在该成果中所起的作用,掌握完成该成果的技术水平情况等。
（三）答辩考核对象回答问题
答辩人针对专业组所提问题进行答辩，答辩时严肃认真，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表述清晰。
四、答辩考核时间 
申报人员答辩时间15分钟。其中，个人介绍基本情况时间不超过5分钟。
五、答辩考核成绩与评价
（一）专业组采取无记名打分的方式，对答辩人答辩情况进行打分，专业组打分的平均成绩为答辩人所得答辩考核成绩。 
（二）专业组对答辩人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议，写出答辩评价意见，并提出是否推荐进入评审环节。答辩评价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基本情况和论文论著、业绩成果等填报是否发现疑点; 
2．基础理论知识是否达到相应级别任职资格水平; 
3．综合业务能力是否达到相应级别任职资格标准; 
4．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是否达到相应级别任职资格条件。 
（三）专业组按照《河南省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答辩考核情况登记表》（见附件）的格式要求，将答辩考核结果、答辩人答辩的主要内容以及专业组对答辩人答辩评价意见填入登记表，作为专业组、评委会评议的重要依据，并将答辩结果记入参评人的 《河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四）答辩考核成绩在60分（不含）以下者直接淘汰。凡答辩考核不通过者，推荐意见应填写“不同意”。
六、答辩考核组织管理
（一）答辩考核工作在省职称改革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各承办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答辩考核工作应安排在合适的场所,集中进行。评委会专业组具体实施答辩考核工作。
（二）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各承办单位要周密安排好答辩考核工作,负责做好答辩场所布置、记录、计时等具体工作。
（三）答辩考核组即评委会专业组，按照《河南省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组织办法》规定产生，专业组人数一般不少于3人，答辩考核由专业组组长主持。 
（四）答辩考核工作要成立监督小组，负责对答辩考核方案制定、答辩考核过程等重要环节的监督检查。 
七、注意事项 
答辩考核应精心组织,抓住重点,客观公正,结果准确。 
（一）专业组成员应认真审阅答辩人的材料,在掌握全面情况的基础上,拟定好答辩题目，答辩题目要紧紧围绕答辩人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和论文，不出偏题、怪题，一般不要求背诵公式、数据。答辩应注意宽严适度,既要严格坚持各项评审条件、标准确保质量,又要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 
（二）答辩人应准时到场。无故不参加答辩考核者,视为自动放弃申报，其申报材料不提交评委会评审。
（三）专业组成员应自觉遵守评审纪律，保守工作秘密，不得向外透露答辩考核题目，不得为答辩人游说、拉票，不得接受答辩人及所在单位的宴请和礼品、礼金，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或打击压制答辩人,不得主审本单位答辩人的材料（设有高评会的企业除外），与答辩人有亲属关系的，应主动说明情况并回避。答辩期间，关闭一切通讯工具，未经批准不得与答辩人及有关人员接触，违反规定者，取消其评委资格和专业（学科）组成员资格。 
（四）答辩考核是职称评审工作的重要环节,专业组成员要充分利用与答辩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全面了解答辩人的实际情况，特别要注意对假文凭、假论文、假成果及挂名论文、挂名成果的核查、鉴别。对填报不实或有疑问的,要认真核查清楚。对学历、论文、业绩成果等方面有弄虚作假现象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工程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答辩可参照此办法执行。
（六）各类工程系列申报评审条件中规定与本办法有所冲突者，以本办法为准。
